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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违纪处罚相关网络舆情防控及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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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高校学生违法违纪受到处罚而导致的网络舆情不时见诸报端，有些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负面影响。本

文主张从源头上进行重点预防，加强高校学生立德树人教育和法治教育，从根本上减少或避免学生违纪违法行为；

同时应建立规范统一的学生违纪处罚机制和救济机制，统一全国高校学生违纪处罚标准尺度，制定统一规范的《高

等学校学生违纪处罚办法》和相关实施细则；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网络舆情应急机制和国家网络舆论空间规范治理

机制，打造一条学生遵纪守法思政教育体系（防）、违纪处罚科学体系（防）和网络舆情防控体系（治）的三元联

动防治链条。

关键词：违纪处罚；网络舆情；预防；治理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3.07.152

引言

高校学生因违法违纪会导致受到学校的纪律处罚，

一旦社会不认可学校给予的处罚结果，有可能会引发相

关网络舆情。近期就发生过类似的真实案例，为相关学

生和高校带来了广泛而深入的负面影响，暴露出某些高

校在学生立德树人教育、违纪处罚和网络舆情防控方面

存在着某些漏洞，提醒我们需要对此类网络舆情给予更

多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高校学生违纪处罚相关网络舆情具有鲜明特点

与高校其他类型的网络舆情相比较，学生违纪处罚

所引发的网络舆情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

（一）高校学生违纪处罚工作易受网络舆情的关注

和冲击

在当前社会戾气较重的时代，容易引发网络关注的

高校非常容易成为社会戾气的发泄点。高校在学生处罚

中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成为攻击的对象，相关涉事学

生也有可能被人肉搜索，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二）同一类型违纪事件的处理结果容易被人在网

络上进行对比

“不患贫而患不均”。在互联网流行的当今时代，

同一类型的违纪处罚已然跨越了学校规章制度的地域

性，被有意识地进行全国性对比。处罚结果的全国性对

比矛盾会推高学生处罚工作的难度和社会疑问，处罚结

果如有差池，就会被网络追责。

（三）互联网的复杂性让高校学生处罚工作面临更

广泛的监督与批判

中国的网络舆论空间有其自身运行规律。即资本控

制数据和舆论，年纪大的人一般不说话，非理性的人爱

在网上说话；反对人的说话，吃了亏的说话，社会戾气

重的特点在互联网上得以一定体现。高校处罚决定难以

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总有人会吹毛求疵。特别是违法违

纪事件涉及社会人员时，高校的处理结果一旦忽略了社

会人员一方的感受和接受程度，就容易引发社会舆论攻

击。

（四）政法机关介入学生违法犯罪调查处理时网络

舆情局面更加复杂

当学生违纪涉及犯罪时，公安机关一旦介入，高校

所面临的网络舆情局面会更加复杂多变。高校要处分违

法犯罪学生，必须等待相关国家机关对案件进行定性量

刑，这一过程漫长且复杂，会涉及非常多的警校衔接，

某一环节出问题，都会将学校和相关公安部门拖入网络

舆情旋涡。

二、高校学生处罚相关网络舆情应对的国内外研究

综述

（一）高校在学生违纪处罚中的管理问题研究

1、美国公立高校在学生处罚中普遍设立听证制度

为保障学生的正当权利，美国各公立高校都设有听

证制度，听证主持机构也一并设立，保证了处理过程的

民主性与中立性，避免过度司法化。

2、我国部分学者从高校学生处罚管理的角度指出

了学生处罚中的现实问题。

有学者认为，高校对违纪学生处分程序不够规范，

学生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处分畸轻畸重，听证程序

缺失。有学者认为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没有将纪律

处分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建议赋予学生提起行政复议和

行政诉讼的权利。

3.在完善申诉救济程序方面，有学者建议将司法鉴

定制度或专家辅助人制度引入司法诉讼。

（二）高校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研究综述

1、有学者从网络舆情引导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政策

建议。

有学者提出要完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加

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监控力度，构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

事后评估体系，加强课堂网络舆情宣传教育。有学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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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要转变思想观念，“变堵为疏”。有学者提出要重视

发挥辅导员“把关人”的作用。

2、有学者从综合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网络舆情治

理建议。

有学者强调对话和多元主体参与，把握黄金时间，

主动出击。有学者认为应完善预防监控、信息发布、舆

论引导、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四大机制。

本文认为，引发高校网络舆情的类型繁多，很多研

究将其笼统地归纳为高校网络舆情，对某种特定类型的

网络舆情缺乏专门而系统深入的研究，没有将高校教育

的精细化管理与网络舆情治理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研

究，而这正是本文拟突破的方向。

三、打造高校学生处罚相关网络舆情防治体系政策

建议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如何构建起高校学生违纪

处罚相关网络舆情的预防和治理体系，形成一条学生遵

纪守法思政教育体系（防）、违纪处罚科学体系（防）

和网络舆情防控体系（治）链条，让此类网络舆情处于

可防可控的闭环管理中。

（一）加强高校立德树人和法治教育是根本遵循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违纪就没有处罚，

没有处罚就没有相关舆情。因此，如何减少或消除违纪

行为就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重点，而做好高校学生思政

教育和法治教育工作就成为最优解。

本文认为，各高校必须狠抓三全育人教育体系建

设，将三全育人落到实处，不能只开花不结果。在全员

育人环节，本文认为重点在于搞好思政课堂教育体系建

设和辅导员（班主任）思政教育体系建设。

首先，应狠抓思政课堂教育体系建设，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梳理思政教育和法制教育漏洞，提高学生法

治意识，树立遵纪守法观念，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

建立起科学合理高效的学生遵纪守法思政教育体系，让

思政教育入脑入心。这项工作任务艰巨，需要付出巨大

努力。

其实，要狠抓辅导员和班主任思想教育体系建设，

抓好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为辅导员班主任创造

更加规范化、体系化、实战化的思政教育软硬件平台，

抓好主题班会体系建设，创新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学生

的思想道德水平和遵纪守法意识。

同时，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认真贯彻落实全过程育

人，争取让学生在从小到大的成长成才教育过程中每一

粒纽扣都扣端正，不能扣错。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

展开论述。

（二）建立规范化的学生违纪处罚机制是必然选择

本文认为，高校需要顺应网络时代发展潮流，构建

起更加科学合理的违纪处罚体系，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避免高校滥用自由裁量权，需要统一处罚尺

度，引进听证制度，打通学生教育权益受影响后的救济

通道。

1.建立规范化的高校学生处罚体系

第一，正确处理学生违纪处罚中情与法的关系。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8条规定：“对

学生的奖励、处理、处分及解除处分材料，学校应当真

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书档案和本人档案。”学生一旦受

处罚，处分文件和解除处分文件会进本人档案，成为一

生的污点，对学生影响深远。

高校不同的校风会对学生处罚产生一定影响。有的

怕处罚过多过重影响学校口碑和形象，主张润物细无

声，以情育人；有的学校主张“刑乱国用重典”，治校

严谨，奖罚分明；有的学校折中选择。即使在同一学

校，不同的领导风格对同一事件的处理结果也会天差地

别。不同高校由于校情不同会对同一违纪事实采取不同

的处理方法，高校往往面临着情与法的两难选择，需要

我们正确处理，协调好各方利益关切。

第二，重视违纪处罚标准尺度统一问题。

有学者对我国高校的处分文件进行了比较研究，选

取的８所髙校均制定了有关学生违纪处分的专门校规，

校规名称各异，详略不同，繁简不一，差距巨大。全国

共3000余所高校，如果每一所高校的学生违纪处分文件

都不同，就意味着同事不同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我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

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

等的受教育机会”。本文认为，既然我国公民受教育的

机会平等，权利平等，那涉及学生违法违纪需要进行违

章处罚时，理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标准。

因此，本文建议，第一、我国高度重视高校学生违

纪处罚标准尺度的全国统一性问题，对全国各地高校的

学生违纪处罚文件进行梳理规范，在教育部《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的基础上，制定出统一规范的《高等学校学生违纪处罚

办法》和相关的《高等学校学生违纪处罚实施细则》，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处分标准，严格做到同错同罚，第

二、建议各高校严格遵照并执行相关的统一处分文件，

不能让统一的规范性文件执行出不同的处罚结果，为高

校自由裁量权提供规范化指引。

2.建立规范化的学生违纪处罚听证程序

前文中很多学者建议引进处罚听证程序，本文表示

赞同。我国部分高校在学生违纪处罚中也规定了听证程

序，例如清华大学规定“对拟给予开除学籍处分有异议

的还可以申请召开听证会”。然而很多大学没有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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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高校行使自由裁量权，处分决策由高校单方面做

出，没有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和诉求，高校在学生处罚

中的公信力自然大打折扣。

高校应有互联网思维，注重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

注重处罚的公平性和规范性，对涉及学生重大教育权益

的处罚事项，应建立学生处分听证程序，充分保障学生

的正当权益。同时，当学生违纪行为涉及社会人员时应

邀请社会代表参加听证程序，正确回应社会关切，提高

高校在学生处罚中的公信力，避免网络舆情产生。

3.建立规范化的高校学生违纪处罚救济途径

传统理论认为学生是高等学校的内部行政相对人，

对学生的行政处分是内部行政行为，因而规定高等学校

学生的救济途径是申诉，没有赋予学生可以提起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

本文认为，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既然受教育的权

利是宪法权利，那在教育权利受到不利影响时理应有权

利寻求法律帮助，因此，当涉及剥夺学生受教育权利的

重大不利影响时，赋予学生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

权利。

本文相信，在全国高校统一的违纪处罚标准下，在

规范的听证程序参与下，在科学合理的学生权益救济程

序的保障下，高校学生违纪处罚工作的社会公信力会得

到更好的保障，高校的学生违纪处罚工作一定能够经受

住互联网的严格考验。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网络舆情应急机制是重

要环节

某省委网信办网络评论和社会工作处为高校网络舆

情控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第一、要先核实事件真实

性，再处理舆情；第二、高校官方要对不同的利益诉求

开展针对性的工作，第一时间消除矛盾焦点，事件的处

置和线上的舆情处置要相结合；第三、要认真核实情

况，用事实进行官方通报，回应社会关切点；第四、在

网络舆情发展的初期中期末期三大期间中越早处理越

好；第五、要进行网评引导，平衡网民的情绪，避免谣

言产生。

本文认为，各高校要查漏补缺，吸取本校或他校在

网络舆情防控中的经验教训，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高校网

络舆情应急机制，及时化解学生处罚中的各类矛盾风

险，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尽快化解相关网络舆情，维护

好相关学生的教育权益和学校形象，铸牢学生处罚相关

网络舆情防控的最后链条。

（四）国家层面的网络舆论规范治理是重要保障

网络舆情往往伴生着网络暴力事件。有学者认为：

“网暴事件的频发，值得我们关注并思考其源头治理之

策。”本文赞同这一观点。

提高公民道德修养水平、改善社会大环境将有利于

治理网络暴力，本文相信，在国家《新时代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

求意见稿）》等相关政策文件的指引下，网络暴力会逐

渐减少，网络空间会更加纯净。

本文相信，在教育部三全育人教育理念的科学引领

下，高校将筑牢学生思政教育体系作为重中之重，将立

德树人工作落到实处，久久为功，充分发挥思政教育在

学生违法违纪预防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高度重视并建

立适应网络时代特征的学生违纪处罚科学体系和网络舆

情防控体系，筑牢学生处罚相关网络舆情防治链条，中

国的高等教育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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